合同解除协议书

甲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乙方：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丙方：黄骅市恒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

鉴于乙方系甲乙方的供货单位，甲乙双方签订有供货合同（以下称原合同）现乙丙方经营情况恶化，已无法正常交付货物。双方遵循平等自愿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决定提前解除合同关系。现就此期间的货款、交货及模具事宜的处理达成如下协议内容，以兹共同遵守。
1、 截止2024年12月31日,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甲方截止2024.12月底应付黄骅市恒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乙方货款：1829827.72（壹佰捌拾贰万玖仟捌佰贰拾柒元柒角贰分），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截止2024年12月底应付黄骅市恒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货款：1599684.09（壹佰伍拾玖万玖仟陆佰捌拾肆元零玖分）；合计：3429511.81（叁佰肆拾贰万玖仟伍佰壹拾壹元捌角壹分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2025年1月25日号前，甲方支付乙丙方120万元；2025年3月10号日前甲方支付丙方30万元。25年4月份开始甲方每月支付乙丙方15万，直至付清相应货款为止。甲方付清以后，乙方也按照每月15万支付给丙方。（包含河北与潍坊两个工厂到2026年6月底之前付清全部欠款）。
三、截至2025年3月10日原合同解除前，此期间甲方按时支付乙方货款，乙方根据甲方货物交付计划供货，未依约履行的，甲乙双方承担相应责任。
四、截至2025年3月10日前，乙方根据甲方要求无偿分批交付甲、乙方模具所有权的模具（清单见附件），并放弃全部模具的所有权。
五、本协议自双方盖章后生效，原合同自甲方接收全部模具时解除，协议一式贰份，双方各执壹份。未尽事宜友好协商，协商达不成共识，双方都有权向黄骅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。

甲方：(盖章)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丙方：（盖章） 

乙方：(盖章)__________________


